
九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執行核三廠不預警夜間視察 
核 能 管 制 處 
九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

為加強對國內核能電廠之安全監督，愓勵運轉值班

人員夜間值勤之警覺性，核管處自九十一年五月起，由

駐廠視察員每週對各核能電廠執行乙次夜間巡查，以強

化核能電廠駐廠視察制度之效能。鑑於歷次夜間巡查結

果，各核能電廠運轉值班人員夜間執勤狀況均屬良好，

且台電公司亦已建立其內部之夜間稽查制度，本項管制

措施乃自今(九十二)年開始，改為以團隊方式每季不定
期執行。 

核管處於四月十六日凌晨一時十分，由核管處核三

廠專案小組趙科長衛武召集相關人員擴大對南部核三

廠執行不預警夜間視察，以進一步查證核能電廠夜間值

勤人員是否均能堅守崗位，並保持高度警覺。本次不預

警夜間視察，除針對該廠兩部機組主控制室、汽機廠房

值班人員，實地查證其對機組運轉狀況之掌握及處置

外，亦對保安監控室值勤人員以及駐衛保警進行監控現

況查核，視察作業於當日凌晨二時三十分結束。 

根據現場查證結果，核三廠各崗位值班或值勤人員

均能確實堅守崗位，並對電廠機組及保安系統狀況掌握

良好。未來核管處仍將持續執行此項不預警視察作業，

以確保國內各核能機組運轉安全。 

 

註：以上內容若有疑問可電洽 趙衛武科長，電話：(02)2232215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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